
原因分析报告(实用5篇)
“报告”使用范围很广，按照上级部署或工作计划，每完成
一项任务，一般都要向上级写报告，反映工作中的基本情况、
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工作设想等，
以取得上级领导部门的指导。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
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原因分析报告篇一

2.下单量超过供应商的产能。未按供应商认证及合同规定的
供货能力及供货周期下订单。

3.业务手续烦琐或审批不及时。从请购、审批到下订单，各
业务操作环境及时性不够，执行力度不强，延误采购时机。

4.更换供应商。因某供应商存在问题无法满足采购方的要求，
必须更换供应商，而开发供应商一般需要经过一定认证程序，
若不能及时找到合适的供应商，就会导致缺货。

5.付款条件过于严苛或未能及时付款。因采购方付款方式不
够灵活，审批时间过长，不能及时付款，导致供应商拒绝供
货。

6.紧急订购。因销售预测不准、生产计划变动频繁，采购计
划不得不随之变化，紧急订货难以避免，导致供应商供货不
及时。

7.订货错误。因订货人员的原因发生错订物料的品种、规格、
数量等，导致到货不能接收，再补订已为时过晚。

8.跟催不积极。订货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下订单后未持续
不断地了解订单执行过程，直到缺货时才发现供应商的问题。



原因分析报告篇二

为了更好的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师生食品安全，
保护学生的身体健康及安全，依据《_食品卫生法》、_教育部
《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性规定》等法律法规，结
合学校食堂的运行模式，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学校食堂所有饮食经营者均需遵守本制度。

第二条：学校食堂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追究经营者的责任。

（二）操作间管理不严，违反食品卫生法相关规定造成食品
安全事故；

（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没有按规定留样；

（四）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隐瞒、推诿；

（五）故意破坏事故现场；

（六）经营销售假劣食品或“三无食品”；

（七）阻碍、干涉调查工作正常进行；

第三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学院
食堂专职管理员的责任。

（一）第二条所列情形，管理员监督检查不到位；

（三）对食品安全事故调查不配合、不主动；

（四）对食堂管理监督检查没有纪录，没有按规定督查留样
等,



（五）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不能提供相关资料；

（六）索赂、受贿、包庇事故责任者；

（七）有其他与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相关的失职行为。

第四条：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食堂开
发经营者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有第二条、第三条所列情形之一；

（二）原料统一定点采购把关不严，未索证索票，未按要求
督查留样等造成食品安全事故。

第五条：学校对食堂食品安全措施不力，要求不严，食堂发
生食品安全事故，将根据事前工作情况追究各主管负责人及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条、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原因分析报告篇三

根据《_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全国食品卫生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学校卫生要作条例》、
《浙江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学校食堂与学生
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特制定
本预案。

一、组织机构：江西师大附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小
组

组长：校长

副组长：书记、副校长、总务处主任



组员：办公室主任、政教处主任、总务处副主任、食堂负责
人、保卫干部、校医

二、职责

1.应急小组组长负责全面工作，平时加强监督管理协调部门
之间的工作，一旦发生学校突发卫生事件，立即启动突发卫
生事件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安排检查现场、调查事件的起因，
负责安排善后工作。

2.副组长负责食堂、超市的食品安全检查工作，并制定管理
措施及检查的各项措施，并与防疫部门联系接受监督。如果
发生食物中毒事故要立刻报告，对食堂、超市的食品展开全
面检查，并在组长的领导下及时展开工作，抢救中毒师生并
解决善后工作，配合协调解决问题。

3.校医务室每天定时或不定时对食堂、超市进行食品安全检
查，提出发现的问题，并责令限期改正，以确保师生安全。
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故，立即对师生开展医疗救护。

三、突发事件检测和报告

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容包括：重大传染病疫情、中毒
事件（食物中毒及急性化学物品中毒）、污染事故、免疫接
种事故及严重异常反应，以及其他重大疑难和不明原因的健
康危害事件。

1.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检测系统。在学校建立考勤检测
制度，对因健康原因缺勤者由校医进行登记并进行追踪观测，
必要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2.与所属区域疾控中心建立联系，了解本地及周围地区的公
共卫生事件的情报，密切关注其动态变化，以便做好预防工
作。



3.严格执行学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程序，在传染病爆发、
流行期间，对疫情实行日报告制度和零报告制度。出现集体
性食物中毒、甲类传染病病例、乙类传染病爆发及其他突发
卫生事件时，医务室及学校有关部门立即向本校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领导小组报告，同时，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在2小时之内
向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并向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报告。

四、应急处理工作预案程序

1.学校如发现突发卫生事件要立即启动应急处理工作预案。

2.一旦发现突发卫生事件必须在第一时间通知校有关领导并
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

3.由副组长负责组织把发病的师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确保
在第一时间保证师生的生命安全。

4.由组长负责组织调查事故原因，一旦发生校内食物中毒或
可疑食物中毒，立即停止食品加工出售活动，如怀疑有人故
意投毒，立即向_门报告并进行立案侦察；防疫站同志到达后
立即提取24小时的留样并进行检查；组织人员进行调查询问
相关人员，弄清中毒事件的起因并采取有效措施，把中毒人
员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配合其他部门进行有效的工作。

5.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整改意见，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五、责任追究

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江西省中小学校学生人身安
全事故预防与处理办法》以及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加
强和改进学校卫生安全工作意见》要求，切实承担起教育、
管理和保护学生的职责，实行责任追究制，对于所发生的各
类事故特别是重大事故，要严肃查处，坚持做到事故原因未



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
过、有关人员未受教育不放过，对于玩忽职守，疏于管理，
造成学校卫生安全事故者，应视情节轻重，给有关责任人以
相应处分，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原因分析报告篇四

法人代表：李学坡

地 址： 昆山市巴城镇石牌相石路1449号

负 责 人：

昆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2年9月20日对我司进行安全
生产检查，发现我司未能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存在
以下问题：

书。危险化学品从业人员未参加危险化学品操作培训，未取
得上岗证书；

危害因素监测，未到安监部门申报职业病危害因素，未开展
作业员工的职业健康体检。

3.企业无危险化学品的储存资质不得储存危险化学品，危险
化学品德暂存区域只能存放当班用量，要加强暂存区域的安
全管理，设置防泄漏措施、淋浴洗眼器，增设围堰及相应的
警示标识。（酸、碱、双氧水按照危险化学品的禁忌物品的
要求隔开单独存放，保持存放场所的通风。）

4.企业未按要求建立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岗位操作规程；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制度；
安全生产基础台帐登记记录；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劳动防护用品发放制度等。



并对我司下发《责令整改指令书》，编号昆安监 队3 现检
【2012】第（482）号延期申请理由： 1.我司近期管理人员
调整，交接不完善；2.我司发展历程较短，部门不健全导致
相关规范未纳入正常的管理程序；3.我司现行管理制度不完
善 ，现申请昆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准我司延期整改。

申请人：

日 期：

原因分析报告篇五

1.请购提前期不足。计划部门或使用部门未按采购周期的有
关规定，提前做好计划和请购，导致采购周期不够，到货延
误。

2.产品描述不完整，技术资料不齐备。因使用部门对所需物
料需求描述不完整，导致货物到达后，使用部门对技术工艺、
质量要求产生疑义，不能正常投入使用。

3.问题物料处理不及时。因相关部门对技术工艺、质量问题
判定不及时，导致问题物料得不到及时处理，导致停工待料。

4.生产计划变更或bom变更。

5.来料点收、检验不及时。未规定不同物料验收期限，验收
人员验收不及时。  

1．接单量超过供应商的产能。供应商为获得更多订单，不顾
自身的产能和供货周期，盲目给客户承诺，发生延误时，拆
东墙补西墙，使采购方面临缺货的风险或导致缺货。

2．供应商技术、工艺能力不足。由于供应商不具备符合客户



需要的生产技术和供应水平，供货后因质量、工艺等问题导
致采购方无法让采购物料正常投入生产，导致缺货。

3．供应商对时间估计错误。因生产计划变化或生产进度管理
不良，事先未充分考虑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导致供货延
误。

5．供应商品质管理不当。因供应商技术工艺、质量检测未达
到采购方的要求，供货后被判定不合格，供应商又无法补救，
导致采购方缺货。

6．供应商经营者的客户服务理念不佳。供应商缺乏诚信，在
产能不足或资源紧缺的时候，不采取补救措施，不严格按订
单交货。

7．供应商对物流外包业务监管不严。因物流供应商运输计划
执行不严、车辆调度不良或缺乏客户服务理念，导致交货延
误。

8．不可抗力原因。

9．其他因供应商责任所致的情形。


